
京民社发〔2020〕60 号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开展社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

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相关业务主管单位，各市级社会服务机构，各区民政局：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

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民发〔2018〕129 号）、《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关于贯彻落实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工作实施意见

有关工作的通知》（民社管函〔2019〕55 号）有关要求，进一步提

升社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水平，促进社会服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

特组织开展市级社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市社会服务机构发展迅速，服务范围不断拓宽，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在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社会福利、养老、

公益、社会工作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随着社会服务机构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一些

社会服务机构出现了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管，重大事项不报告，信

息公开不规范、法人治理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不按章程规

定开展活动等问题。这些不规范和违法违规行为，严重阻碍了社会服

务机构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服务机构的公信力，也直接关系到广



大服务对象的切身利益。开展此次专项检查，是为了不断增强社会服

务机构的规范化水平，促进社会服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在服务国家、

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各社会服务机构

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主动做好相关工作。

二、时间和对象

本次专项检查时间从 2020 年 5月下旬至 12 月底，检查对象是在

北京市民政局登记的社会服务机构。

三、检查内容

本次专项重点检查“法人治理、党的建设、资产财务、项目活动、

信息公开”五个方面内容。

（一）法人治理情况。一是法定代表人产生程序符合规定，具备

担任负责人条件，干部兼职取得相关批准文件；二是名称使用规范，

名称牌匾、网站、宣传使用名称应规范一致；三是登记地址与实际办

公地址一致；四是章程制定（修改）程序符合规定，章程修订后履行

核准程序；五是名称、业务范围、住所、开办资金、法定代表人、业

务主管单位变更，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六是理事产生（罢免）

符合规定，理事会按时换届，理事会召开次数、理事会履行职权符合

章程规定；七是监事列席理事会和发挥作用符合章程规定；八是制定

档案和证章管理制度并按规定执行；九是未设立分支机构；十是落实

社会服务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党的建设情况。一是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入

章程；二是按要求建立党组织，落实组织生活制度，组织党员开展活



动；三是党组织按要求发挥作用，切实负担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的责任；四是未发布违反党和危害国家安全政治言论，不存

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不存在明显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言论和行

为。

（三）资产和财务管理情况。一是配备专职财务人员，会计、出

纳岗位有不同人担任；二是开立独立的银行基本账户；三是执行《民

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四是建立内部资产财务管理制度并按规定

执行；五是财务收支、票据使用、资产管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符合

相关规定；六是现有净资产不低于开办资金。

（四）项目和活动开展情况。一是业务活动（项目）符合章程规

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二是未

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三是按规定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和节庆、

论坛、展会活动；四是按规定开展公开募捐活动；五是重大活动向登

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报告；六是与境外非

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应符合法律规定；七是重大项目经理事会研究决

定；八是重大项目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九是制定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合同和协议管理制度，并按规定执行。

（五）信息公开情况。一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渠道多

样；二是公开基本情况、收费项目和标准、业务活动、财务审计报告、

年度工作报告以及捐赠等信息；三是出版物、内部刊物、网站、公众

号、微博应按相关规定设立，审慎发布敏感信息，做好重大舆情事件



预案；四是重大舆情事项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和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报告。

四、方法和步骤

（一）机构自查（2020 年 5月至 7月）。充分发挥各社会服务机

构联合党委的作用，督促指导所属社会服务机构对照专项检查范围和

重点，逐条逐项进行自查，认真细致做好相关表格和材料的填报。

（二）现场检查（2020 年 8月至 10 月）。由登记管理机关会同

相关业务主管单位和各社会服务机构联合党委，按照不低于 10%的比

例对社会服务机构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实地抽查。各社会服务

机构负责人要全程在场，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予以记录；事后召开理

事会对检查组提出的问题研究整改方案和措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

改。

（三）总结整改（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社会服务机构应通过

建章立制、规范行为、履行承诺等方式于 11月底前完成整改，并向

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整改报告。登记管理机关将检查和整改情况通报业

务主管单位，采取一定形式通报表扬和批评。

（四）问题处理（2020 年 12 月）。对拒不接受整改或整改不到

位的社会服务机构，视其存在问题情况，采取以下处理措施：1.在下

一年度年检中给予年检结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2.有业务主管单位

的，通报业务主管单位；无业务主管单位的，通报行业管理部门。3.

采取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告。4.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移交民政综合



执法监察大队处理。5.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采取

相关联合惩戒措施。

五、工作要求

（一）各社会服务机构要高度重视，按专项检查方法步骤合理安

排时间，7 月底前认真填写《社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自查表》（见

附件），并同时上报理事会决议通过的专项检查自查总结材料。自查

总结内容需包括自查基本情况、存在问题、整改情况等，报送材料均

需社会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字和加盖公章。

（二）各社会服务机构要积极配合专项整治现场检查工作。指定

现场负责人，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对接，保证现场检查资料完整有效。

（三）各区民政局要参照本通知规定，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

工作方案，组织开展本区社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检查工作，并于

2020 年 12 月底前将检查工作情况报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工作处。

附件：社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自查表

联 系 人：

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社会服务机构处

张济晓 65396079 13521117809

许丽敏 65396049 13681156636

许晨龙 65396080 13910684538

高 倩 65396048 13501340213

王 琛 65396052 13521210139



张 阳 65396050 13488782198

周 宁 65396010 13911218645

邮 箱： shfwjgc@126.com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工作处

高 源 65395683 18600996733

附件-社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自查表.doc

北京市民政局

2020 年 5月 26 日

http://mzj.beijing.gov.cn/attach/0/%E9%99%84%E4%BB%B6-%E7%A4%BE%E4%BC%9A%E6%9C%8D%E5%8A%A1%E6%9C%BA%E6%9E%84%E8%A7%84%E8%8C%83%E5%8C%96%E5%BB%BA%E8%AE%BE%E8%87%AA%E6%9F%A5%E8%A1%A8.doc

